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沪普府复字（2025）第24号

申 请 人：郭某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室
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住 所 地：上海市普陀区府村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翔，职务：支队长
申请人郭某因不服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5年1月7日所作第310107187331****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所作第310107187331****号《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对于违法事实有异议。其认为，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接孩子放学，短时停车却被记录违章并不合理，且未收到提醒驶离的短信。
被申请人称：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照片显示，申请人在金汤路子洲路西约120米处违法停车，经短信提醒后未立即驶离，且停车时长接近20分钟，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条款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
本机关经审理查明：2024年10月14日15时38分左右，申请人驾驶牌号为沪FGJ***的小型轿车，停靠在金汤路子洲路西约120米处，此处未漆划停车泊位，被电子监控设备抓拍记录。被申请人于同日15时41分左右向案涉车辆备案的手机号码（139***）发送违法行为短信通知：“您的小型汽车沪FGJ***于2024年10月14日15时40分在金汤路子洲路西约120米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即驶离。未及时驶离的，将依法处罚。”同日15时58分左右，案涉车辆仍未驶离。同年10月18日17时15分，被申请人向案涉车辆备案的手机号码（139****）发送违法行为短信通知：“您的小型汽车沪FGJ***于2024年10月14日15：58在普陀区金汤路子洲路西约120米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不按规定停车且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的违法行为。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起30日内接受处理。”2025年1月7日，申请人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综合窗口接受处理。被申请人出具《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实施了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处罚款200元。现申请人不服《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案涉车辆沪FGJ***备案的联系电话为139***，且在该车辆停靠地点旁边即设置有违法停车告示牌，告知金汤路全线为电子警察监管，停车行为违法，请立即驶离。
以上事实有《处罚决定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照片、违法停车告示牌照片、短信发送记录、车辆登记信息查询页面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申请人将机动车停靠在未划有停车泊位线的路段，且未按警示牌和短信通知的要求立即驶离，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申请人将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记录后，通过互联网将相关事项通知申请人，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罚款200元的决定，适用依据正确，处罚幅度亦在裁量范围内。申请人作为家长因接子女放学而临时在路边停车，该情况确有现实需求。然较长时间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亦会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增大交通事故风险。因此，仍需对接送学生而临时停车的行为予以约束。故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bookmark: _GoBack]维持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5年1月7日作出第310107187331****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Ｏ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bookmark: tiao_5_kuan_1][bookmark: tiao_5_kuan_2]第五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tiao_25_kuan_3]……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第九十三条  ……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
[bookmark: tiao_114_kuan_1]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
（二）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
（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五）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
（六）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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